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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九民纪要》之前，最高人民法院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

疑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

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等司法解释，确

定了民刑交叉案件审理顺序等基本原则：案件事实相同，先刑后民；案件事实不同，并行审理。

        

背景



 

一、【 分开审理 】
       从法律事实出发，判断涉案牵连的法律事实是否相互独立，若分属不同的法律事实，则经济纠纷案件与经济犯罪案件应
当分别审理。
      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同一公民、法人或

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

”

二、【 先民后刑或先刑后民】
       综合民事纠纷审理与刑事案件侦破判断，若审理影响经济犯罪案件及时侦破的，人民法院可裁定中止经济纠纷案件的审
理，待不良影响消除或案件侦查终结后，恢复经济纠纷案件的审理。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止诉讼：（五）本案必须以另一

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

【刑民交叉案件常见的处理方式】



 

三、【终结民事或刑事诉讼】
       从涉案事实是否涉嫌刑事犯罪予以区分，对于涉嫌刑事犯罪的，人民法院应裁定驳回起诉；如经审判认定构不成经
济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认为案件性质属于经济纠纷而非经济犯罪的，
应当将全案移送有关司法机关，终结案件的侦查或审理。
      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

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

安机关或检察机关”。

四、【 经济犯罪嫌疑线索和材料移送处理】
       对于与涉案事实存在牵连，但非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和材料，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应将经济犯罪嫌疑
线索和材料移送公安、检察机关，且不影响经济纠纷案件的审理。
    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民间

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

”第六条：“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虽有关联但不是同一事实的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料

的，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

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

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



       在实践操作中，上述操作规范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主要原因在于，对于何为“事实相同”，

难以作出明确且一致的解读。同时，即使是事实不同的案件，在并行审理原则下，何时允许法官依据

《民诉法》的规定作出诉讼中止的裁定，现有司法解释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

       为此，《九民纪要》第十章 “关于民刑交叉案件的程序处理”的应运而生。



1 分别审理 2
涉众型经济犯罪和
民商事案件的程序
处理

3
民商事案件终止审
理的条件

        128.【分别审理】同一当事人因不同事

实分别发生民商事纠纷和涉嫌刑事犯罪，民商

事案件与刑事案件应当分别审理，主要有下列

情形：

CONTANTS/ 1

《九民纪要》首先采用明确列举的方式，规定了不应诉讼中止等案件范围。



（1）主合同的债务人涉嫌刑事犯罪或者刑事裁判认定其构成犯罪，债权人请求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

（2）行为人以法人、非法人组织或者他人名义订立合同的行为涉嫌刑事犯罪或者刑事裁判认定其构成犯罪，
合同相对人请求该法人、非法人组织或者他人承担民事责任的；

（3）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涉嫌刑事犯罪或者刑事裁判认
定其构成犯罪，受害人请求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承担民事责任的；

（4）侵权行为人涉嫌刑事犯罪或者刑事裁判认定其构成犯罪，被保险人、受益人或者其他赔偿权利人请求保
险人支付保险金的；

（5）受害人请求涉嫌刑事犯罪的行为人之外的其他主体承担民事责任的。

      审判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是，在上述情形下，有的人民法院仍然以民商事案件涉嫌刑事犯罪为由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
裁定驳回起诉。对此，应予纠正。

【条文内容
】



  【理解适用

】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在承担民事责任的主

体与承担刑事责任的主体不同时，民事案件可以

与刑事案件并行审理。这一规定对于司法实践具

有非常明显的指导作用。在司法实践中，相当一

部分法官在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只要遇到涉及

刑事犯罪的情形时，就倾向于中止诉讼程序。这

种做法忽视了刑民案件在诉讼目的、价值取向方

面的差异，忽视了民事权利的保护与救济。



分别受理和审理的具体情形

         1. 主合同的债务人涉嫌刑事犯罪或者刑

事裁判认定其构成犯罪,债权人请求担保人承担民事

责任的。

    这里的担保人,包括人保情形下的保证人和物

保情形下的担保人。因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当事

人并不相同,前者为刑事被告,后者为刑事被告外的

第三人即担保人,因此,不存在两种诉讼审理的法律

事实同一、民事诉讼能够被刑事诉讼吸收问题,故

人民法院应当受理民事案件。

    此外,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关于刑事诉讼

追缴、退赔措施,附带民事诉讼程序均不能解

决保证责任承担、第三人提供的物的担保优先受偿

问题,故有必要通过民事诉讼程序分案审理来解决。

        2. 行为人以法人、非法人组织或者他人名义订

立合同的行为涉嫌刑事犯罪或者刑事裁判认定其构成犯罪

,合同相对人请求该法人、非法人组织或者他人承担民事

责任的。
    由于刑事案件的被告人是行为人,而民事诉讼的被告

是法人、非法人组织或者他人,故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的

法律主体和法律关系并不相同,刑事

诉讼并不解决民事诉讼被告方的责任问题,故权利人需另

行提起民事诉讼救济自己的民事权利,民事案件与刑事案

件应当分别受理和审理。



        3. 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

者其他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涉嫌刑事犯罪或者刑事裁判认定

其构成犯罪,受害人请求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承担民事责

任的。

    该情形下分别受理和审理的法理同前述第2项情形,但其

与第2项规定的不同之处在于:本项规定着重强调的是法人或

者非法人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的职

务行为构成刑事犯罪,被害人以单位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

而第2项则是除此之外的行为人以法人、非法人组织名义从

事行为的情形。

    司法实务中,原告方提起民事诉讼主要基于两种法律关

系提出诉求。第一种情形是行为人涉嫌犯罪,合同相对人主

张构成表见代理表见代表,要求行为人所在单位承担合同法

律关系项下的民事责任。第二种情形是合同相对人认为单位

对行为人具有管理上的过错,由于其管理上的过错导致相对

人信赖行为人可以代表或者代理单位行为而致损失,诉求单

位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4. 侵权行为人涉嫌刑事犯罪或者刑事裁判认定

其构成犯罪,被保险人、受益人或者其他赔偿权利人请求

保险人支付保险金的。

    该情形下,民事诉讼的被告方是保险人,而刑事诉讼的

被告方是侵权行为人,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的被告方并不

相同,保险人的民事责任并不能在刑事诉讼中一体解决,故

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应分别受理和审理。

         5. 受害人请求涉嫌刑事犯罪的行为人之外的其

他主体承担民事责任的。

    此为兜底规定,防止前述列举挂一漏万。



【实务问题】

    《刑事诉讼法》第101条: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

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

带民事诉讼。”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1条第1款:“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

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5条:“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

产而使其遭受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追缴、退赔的情况,人民法院可以

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经过追缴或者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诉

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

1.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的相关法律规定



    在民刑交叉案件中,为使民刑纠纷一体解决,当事人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但由于刑事附带

民事诉讼相对于单独提起的民事诉讼而言,对当事人的民事权利的保护尚有不充分之处,如不能贯彻民

事责任的全面赔偿原则,不保护精神损害部分,或者在其他民事责任人并不构成犯罪的情形下,被害人也

不可能在刑事附带民事事实中对其他民事责任人提起民事权利主张,故究竟采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

保护民事权利还是选择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应是当事人自主选择的问题。

2.民事案件可以独立于刑事案件,而不应当完全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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